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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销售、维修、
回收等活动备案管理规范

（修订稿）

根据国务院《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和原环境保护部《关

于加强含氢氯氟烃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环函〔2013〕

179号）的有关规定，凡是涉及生产、销售、使用消耗臭氧层物

质（以下简称 ODS），维修含 ODS 制冷设备、灭火系统，从事

ODS回收、再生利用和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到生态环境部

门办理配额申请或备案。现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对企业办理配额

申请和备案管理规范工作明确如下：

一、备案范围

（一）HCFCs受控用途年使用量在 100吨以下的使用企业办

理年度使用备案，受控用途主要指制冷、泡沫、工业清洗行业。

（二）HCFCs及其混合物年度经销量在 1000吨以下的销售

企业办理年度销售备案；涉及含 HCFCs混合物的，按比例折算

单种物质及其量进行申报。

（三）从事 ODS维修、回收、销毁等经营活动的企业。主要

指从事含 ODS 制冷空调设备维修企业、机动车拆解企业、废弃

电气电子产品拆解回收企业，以及专门从事 ODS 回收、再生利

用或销毁企业。

以上 ODS指列入《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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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单位涉及行政许可的需凭证经营。

二、备案流程

（一）在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管理的相关单位，应于每年 11

月 30日前登录“广东环保 ODS企业信息申报管理系统”进行在

线申报，填报并上传企业相关资料。企业应按系统填报要求按时、

据实填报，不得拒报、虚报、漏报和瞒报，也不得擅自变更统计

范围和内容。

（二）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在企业申报后 10 个工作日

内，通过“广东环保 ODS 企业信息申报管理系统”对省厅备案

类企业资料进行初审，符合要求的，提交省厅备案。

（三）对备案材料齐全、符合备案系统提交要求的企业，我

厅在 15个工作日内给予备案，并定期公布备案企业名单。

三、备案管理

（一）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和各地级以上市生

态环境局依照《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负责管辖范围内相应

备案管理；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对未按照规

定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或开展维修、报废等经营活动时未按照

规定对 ODS进行回收、再生利用、销毁等行为依法查处。

（二）各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制

冷剂使用技术规范等规范经营行为，应当完整保存有关原始资料

3年以上，主要包括：购销发票及台账、财务报表、主要原料及

产品台账、生产操作记录，仓库出入库单据、台账、回收量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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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情况。已备案单位产业结构调整、关闭或停产前需到原受理

部门办理注销。

（三）我厅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上报生态环境部，并抄送各

有关地市生态环境部门。我厅不定期通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

众网”公布获得备案的有关单位名单，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完善

政府采购目录，鼓励社会单位在制冷工程安装、物业维修等竞标

时优先选择经过政府部门备案的经营单位。

四、材料下载网址

（一）在生态环境部申请配额或备案的企业，其有关配额许

可证、备案申领资格、材料及表格等可在“中国保护臭氧层行动

网”（http://www.ozone.org.cn）HCFCs 生产、使用、销售管理栏

目查询和下载。

（二）在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的企业，其备案信息可自行登录“广

东 环 保 ODS 企 业 信 息 申 报 管 理 系 统 ”

（http://www-entser.gdep.gov.cn:9999/），根据省厅发布通知进行填报。

五、本规范自 2020 年 X月 X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

附件：1．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受控用途使用企业

使用表格

2．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使用表格

3．广东省从事含 ODS维修、回收及销毁等经营活动

企业使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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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受控用途使用企业使用表格

1-1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受控用途使用企业备案表

编号：（ 年）第 号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行政区域：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外资比例：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传真：

联系人姓名：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申

请

配

额

产

品

及

其

基

本

情

况

使用 HCFCs行业/用途：

所属行业：

□房间空调器 □工商制冷 □聚氨酯泡沫 □挤出聚苯乙烯泡沫 □溶剂

具体用途：

物质名称
年 初 库 存 量

（吨）
采购量（吨） 使用量（吨）

年 末 库 存 量

（吨）

备

案

企

业

申

明

本企业申请办理 HCFCs使用（100吨以下）备案，愿意严格遵守《消耗臭氧层物质管

理条例》和《关于加强含氢氟氯烃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环函〔2013〕179号）

的规定，并接受相关监督检查。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备

案

情

况

备案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环境影响评价证明文件和

环保竣工验收报告；

③受控用途使用企业暂不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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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受控用途使用企业使用情况表

——（ 年）使用情况汇总表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行政区域：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外资比例：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传真：

联系人姓名：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上

一

年

度

配

额

使

用

基

本

情

况

使用 HCFCs行业/用途：

所属行业：

□房间空调器 □工商制冷 □聚氨酯泡沫 □挤出聚苯乙烯泡沫 □溶剂

具体用途：

物质名称
年 初 库 存 量

（吨）
采购量（吨） 使用量（吨）

年 末 库 存 量

（吨）

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表格中含氢氟氯烃（HCFCs）物质的使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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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使用情况表——

各类物质使用明细表

企业名称：

填报物质： 填报年份： 备案编号：

联系人：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库

存

变

化

情

况

月份
月 初 库 存 量

（吨）
购买量（吨） 使用量（吨） 损耗量（吨）

月 末 库 存 量

（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物

质

使

用

情

况

*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量 单位
HCFCs 用

途

使 用 量

（吨）

出 口 比 例

（%）

1
2
3
4
5
6
7

物

质

来

源

情

况

序号 企业名称
购 买 量

（吨）
购买年月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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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请将本表附于使用情况汇总表一同提交，此表每张仅限填写一种物质；

*：制冷设备生产根据其产品制冷剂充注量进行分类，同一充注量产品视为一种产品，

不必额外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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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使用表格

2-1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备案表

编号：（ 年）第 号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行政区域：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外资比例：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传真：

联系人姓名：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备

案

申

请

及

销

售

情

况

申请销售备案的 HCFCs品种：

□HCFC-22 □HCFC-141b □HCFC-142b □HCFC-123 □HCFC-124 □HCFC-132
□其他：

销售情况：

物质名称
年 初 库 存 量

（吨）

购 买 量

（吨）

销 售 量

（吨）

损 耗 量

（吨）

年 末 库 存 量

（吨）

备

案

企

业

申

明

本企业申请办理 HCFCs（1000吨以下）销售备案，愿意严格遵守《消耗臭氧层物质管

理条例》和《关于加强含氢氟氯烃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环函〔2013〕179号）

的规定，并接受相关监督检查。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备

案

情

况

备案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经年审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或安全

生产许可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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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购买、销售及库存汇总表

——（ 年）使用情况汇总表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行政区域：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外资比例：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传真：

联系人姓名：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上

一

年

度

销

售

情

况

物质名称
年 初 库 存 量

（吨）

购 买 量

（吨）

销 售 量

（吨）

损 耗 量

（吨）

年 末 库 存 量

（吨）

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表格中含氢氟氯烃（HCFCs）物质的购买、销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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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购买情况明细表

企业名称：

填报物质： 填报年份： 备案编号：

联系人：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上

一

年

度

详

细

购

买

情

况

序号
采 购 量

（吨）
供货企业名称 入库日期

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请将本表附于使用情况汇总表一同提交，此表每张仅限填写一种物质；

③详细记录每次入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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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广东省含氢氟氯烃（HCFCs）销售企业销售情况明细表

企业名称：

填报物质： 填报年份： 备案编号：

联系人：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上

一

年

度

详

细

销

售

情

况

序号
销 售 量

（吨）
购买方企业名称 用途* 出库日期

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请将本表附于使用情况汇总表一同提交，此表每张仅限填写一种物质；

③详细记录每次出库信息。

*：HCFCs 的用途包括制冷剂、发泡剂、制冷维修、配制组合聚醚、配制溶剂、吸入式

医用气雾剂、外用医用气雾剂、原料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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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从事含 ODS 维修、回收及销毁等经营活动企业使用表格

3-1广东省从事含 ODS维修、回收及销毁等经营活动企业备案表

编号：（ 年）第 号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企业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行政区域：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外资比例：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传真：

联系人姓名：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备

案

申

请

及

经

营

管

理

情

况

经营单位类型（可多选）：

□工商、家用含 ODS制冷设备（系统）

□机动车含 ODS制冷设备（系统）

□消防含哈龙灭火系统

□ODS回收、再生利用或销毁

制冷剂（哈龙）回收设备
数量： 台，其中：自购 台，获赠

台

ODS鉴别仪
数量： 台，其中：自购 台，获赠

台

ODS回收用储罐

容积： L，数量： 台；

容积： L，数量： 台；

容积： L，数量： 台；

备

案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备

案

情

况

备案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经年审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行政许可复印件。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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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广东省从事含 ODS维修、回收及销毁等经营活动企业报告表

企业名称： 填报年份：

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 职工人数： 备案编号：

联系人： 工作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行业类别：

□工商制冷行业维修

□制冷设备（系统）行业拆解

□汽车业空调行业拆解

□ODS回收、再生利用单位

□家用制冷行业维修

□汽车业空调行业维修

□哈龙行业维修、报废

□ODS回收、销毁单位

上

一

年

度

经

营

情

况

序号 ODS回收量（公斤）
其中：（公斤）

暂存 循环利用 再生利用 销毁量

其

他

说

明

1．回收装置名称 ，数量 只；

2.当年参加培训及相关活动说明（包括人数、地点）：

上

报

企

业

申

明

本人特此确认，本表所上报内容及所附文件内容均为真实的。本人对本单位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上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本表格由企业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后直接打印生成，手写无效；

②提交本表时，请同时提供经年审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行政许可复印件。


